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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3515.4—2018《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部件 第4部分：块下垫板》

第1号修改单

（征求意见稿）

修 改 内 容

一、修改第 1章

修改为：

1 范围

本部分适用于旅客列车设计速度小于或等于 160km/h、货物列车轴重小于或等于 27t的客货列

车共线运行铁路和轴重小于或等于 30t的重载铁路隧道内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用块下垫板。

二、修改第 2章

（一）删除

GB/T 531.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 1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

GB/T 10653—2001 高聚物多孔弹性材料 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

TB/T 2626—1995 铁道混凝土枕轨下用橡胶垫板 技术条件

（二）增加

GB/T 10653—2001 高聚物多孔弹性材料 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

三、修改 3.1 条

修改为：

3.1 原材料不得掺用再生胶。所有原材料应有生产厂家出厂合格证明书和复检报告单，同时应有入

厂检验报告单。

四、修改表 2

修改为：

表2 块下垫板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 求

1 缺角 掉角的三个边长之和不应大于6mm

2 缺胶 因杂质、气泡、水纹和闷气造成的缺胶长度不应大于3mm，深度不应大于0.5mm，每件不应

超过2处，修补者按缺陷算

3 海绵 工作面上不应有多于两处长度大于3mm的海绵状物

4 毛边和裂纹 毛边宽度不应大于2mm。无肉眼可见裂纹

五、修改 3.4 条

修改为：

3.4 块下垫板采用微孔橡胶垫板，其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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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块下垫板物理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项 目 单 位 指 标

1 拉伸强度 MPa ≥4.0

2 拉断伸长率 － ≥150%

3 压缩永久变形率（70±1℃，压缩量50%，放置22h） － ≤20%

4
静刚度（1：1原样；客货共线铁路荷载范围 2~62kN，重

载铁路荷载范围 2kN~72kN）
kN/mm

客货共线铁路 重载铁路

60~90 70~100

5 动静刚度比（室温；4Hz） － ≤1.5

6 热空气老化（100℃±1℃，72h后）

拉伸强度 MPa ≥3.5

静刚度变化率 － ≤20％

拉断伸长率 － ≥120％

7

疲劳性能（1：1原样；客货共线铁路

荷载范围20kN~130kN，重载铁路荷载

范围30kN~150kN；4Hz；3×106次）

静刚度变化率 － ≤20％

厚度变化率 － ≤10％

外观 － 无损伤，无异常粘着

8 耐水性能(23℃±2℃，全浸96h)
拉伸强度 MPa ≥3.5

拉断伸长率 － ≥130％

9 吸水性能a 吸水率 － ≤0.8％

10 耐寒性能（-30℃，保持16h）b 静刚度变化率 － ≤25%
a吸水性试验试样采用疲劳试验后的块下垫板
b耐寒性能试验仅针对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铁路

六、删除 4.3 条

七、修改 4.4 条

修改为：

4.3抗拉强度和拉断伸长率测试按照 GB/T 10654的规定进行。

八、修改 4.5 条

修改为：

4.5压缩永久变形测试按 GB/T 10653—2001中方法 A的规定进行。

九、删除 4.6 条

十、增加 4.12 条

4.12 耐寒性能试验方法按照附录 E进行，试验时，在抽取的块下垫板上切取尺寸为 285mm×150mm
的试样进行试验，切取试样不应靠边切取。

十一、修改 5.2.2 条

修改为：

5.2.2 型式检验项目应包括表 4规定的全部项目。型式检验所有检验项均满足要求，型式检验判为

合格。

十二、修改 5.3 条

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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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出厂检验

块下垫板出厂检验应逐批检验，每批块下垫板应分别为同一配方、同一规格和同种工艺条件下

连续生产的产品，每一检验批不应大于 3200件。抽样方法按 GB/T 2828.1的规定进行，以不合格批

表示批的梳理，检验规则见表 4，检验内容见表 4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出厂检验所有检验项均满

足要求，该批块下垫板出厂检验判为合格。

表4 块下垫板检验规则

序号 项 目 抽样方案 检验水平 接收质量限（AQL）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形尺寸a

二次抽样
S-3 6.5 √ √

2 外观质量 S-3 6.5 √ √

3 静刚度
一次抽样

S-1 2.5 √ √

4 动静刚度比 S-1 2.5 - √

5 拉伸强度

随机抽取1件样品进行试验，试验结果满足要求则为合格。

√ √

6 拉断伸长率 √ √

7 压缩永久变形 √ √

8 热空气老化 - √

9 吸水性能 - √

10 耐水性能 - √

11 疲劳性能 随机抽取2件样品进行试验，试验结果满足要求则为合格。 - √

12 耐寒性能 随机抽取2件样品进行试验，试验结果满足要求则为合格。 - √
a 外形尺寸检验应在成型14d后进行。

十三、删除 5.4 条

十四、增加 6.3.3 条

6.3.3 块下垫板成形后应至少储存14 d，经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发运。

十五、增加 6.3.4 条

6.4.4 块下垫板和橡胶套靴应成套发送至支承块生产厂家进行厂内组装。

十六、修改A.4 f)

修改为：

A.4 f）试验开始时，将位移传感器调零，再以 1kN/s~2kN/s的速度均匀加载，当荷载 F1加至 2kN
和 F2加至 62kN（对于重载铁路，F1加至 2kN和 F2加至 72kN）时各停留 30s，分别记录试

样的位移 D1i和 D2i（均为四个位移传感器读数取平均值），卸载后保持 60s再重新加载，如

此反复试验 3次，将 3次测得的 D1i和 D2i值分别计算出平均值，记为 D1和 D2。用下述公式

（A.1）计算静刚度 KSTA：

12

12

DD
FFK STA 




………………………（A.1）

十七、修改 B.4 f)

修改为：

B.4 f）试验开始时，施加周期荷载 2kN~62kN（对于重载铁路，施加周期荷载 2kN~72 kN），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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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4 Hz±1Hz，荷载循环 1000次。在最后 100次荷载循环中，记录 10个循环的实际施加荷载 F1ai

和 F2ai和加载钢板的位移 D1i和 D2i（均为四个位移传感器读数之平均值），将 10次测得的 F1ai、F2ai、

D1i和 D2i值分别计算出平均值，分别记为 F1a、F2a、D1和 D2。动刚度 KDYN应按公式（B.1）计算：

12

12

DD
FFK aa

DYN 



……………………（B.1）

十八、修改 C.4 f）

修改为：

C.4 f）施加周期荷载 20kN~130kN（对于重载铁路，施加周期荷载 30 kN~150 kN），加载频率 4
Hz±1Hz，荷载循环 3×106次。

十九、增加附录 E

附 录 E

（规范性）

块下垫板耐寒性能试验方法

E.1 符号和定义

F1——向被测块下垫板试样施加的最小荷载，单位为千牛（kN）；

F2——向被测块下垫板试样施加的最大荷载，单位为千牛（kN）；

D1——被测块下垫板在加载至F1时的位移，单位为毫米（mm）；

D2——被测块下垫板在加载至F2时的位移，单位为毫米（mm）；

KSAT——静刚度，单位为千牛每毫米（kN/mm）。

E.2 原理

测定块下垫板试样（285mm× 150mm）低温（-30℃）下静刚度相对于室温（23℃）下静刚度的

变化率。

E.3 试验设备

E.3.1 试验机

试验机应能施加至少150kN荷载，精度等级不低于1级。低温静刚度试验时，试验机应能使被测

块下垫板试样环境温度降低至-30℃，示值误差2℃。

E.3.2 加载钢板和支承钢板

加载钢板和支承钢板均采用长度和宽度不小于被测块下垫板的长度和宽度，厚度不小于 40mm
的平钢板。

E.3.3 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在 23℃和-30℃条件下示值误差应为 0.01mm。
E.3.4 记录设备

记录设备应能在试验过程中能进行数字记录并画出荷载-位移曲线、采样频率不低于50Hz。
E.4 试验步骤

E.4.1 室温（23℃）下静刚度试验

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试验环境温度为（23±2）℃。

b) 试验前，试验用试样和设备在（23±2）℃环境中至少静置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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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把试验装置安放在试验机上，安放顺序从下至上为：支承钢板、块下垫板试样、加载钢板。

在支承钢板上至少布置3个独立的位移传感器，围绕加载头周边等间距（距加载头20~30mm
）布置，测定加载钢板的垂向位移。

d) 将位移传感器置零，加载时应使荷载施加到块下垫板试样的中央。以（60±1）kN/min的速

度加载至80kN，分别记录荷载加至F1（20kN）和F2（70kN）时加载钢板相对支承钢板的位

移D1、D2（均为3个位移传感器的平均值）。按公式E.1计算块下垫板试样室温（23℃）下静

刚度KSTA。

12

12

DD
FFK STA 




…………………（E.1）

e) 当任何一个位移传感器在F2和F1作用下的位移差与3个位移传感器实测平均值的位移差

（D2－D1）值相差大于20%时，应重复进行试验。

f) 重复上述试验两次，每次卸载后停留1min再继续加载，以第三次试验值作为块下垫板试样的

静刚度。

g) 当利用试验机自身的位移传感器测定加载钢板的位移时，需消除试验机加载时自身变形引

起的系统误差。

E.4.2 低温（-30℃）下静刚度试验

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试验环境温度为（23±2）℃。

b) 试验前，试验用试样和设备在（23±2）℃环境中至少静置24h。
c) 在试验机上按E.4.1安放块下垫板试样、试验部件和位移传感器，安放完毕后启动试验机降

低被测试样的环境温度，降低至-30℃时开始计时，保持16h后，进行正式试验。正式试验的加

载方式及静刚度计算方法按E.4.1进行。

E.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被测块下垫板试样的名称、型号；

b) 试件来源；

c) 试验室名称和地址；

d) 试验方法；

e) 试验日期；

f) 试验结果；

g) 试验人员和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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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行业标准 TB/T 3515.4—2018《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部件

第 4部分：块下垫板》第 1号修改单

（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1 工作简况

1.1 编制依据

在铁道行业标准《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部件 第 4部分：块下垫板》（TB/T3515.4-2018）实

施过程中发现，需要补充 27t 轴重客货共线铁路、30t 轴重重载铁路弹性块下垫板的技术要求，为

此，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标准修改申请，经国家铁路局批准，由铁路行业工务工程

设备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归口，并由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起草铁道行业标准《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部件 第

4部分：块下垫板》（TB/T 3515.4—2018）第 1号修改单。

1.2 编制本修改单的必要性

TB/T 3515.4—2018适用于轴重小于或等于 23t的客货共线铁路隧道内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用

块下垫板，随着技术的发展，需补充 27t轴重客货共线铁路、30t轴重重载铁路弹性块下垫板的技术

要求，有必要参考国铁集团企业标准和标准性技术文件《30t轴重重载铁路隧道内弹性支承块式无

砟轨道用部件技术条件》（Q/CR 510-2016 ）、《客货共线铁路隧道内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用部

件暂行技术条件》（TJ/GW 152—2016）等修订本标准。

1.3 编制过程

在本修改单的编制过程中，完成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编写工作，修改单编制过程概要如下：

本修改单申请批准后，在归口单位组织下，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经济规

划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了起草组，对标准适用范围、检

验规则等情况进行了调研，收集了相关技术资料，在对前期工作深入讨论研究后，2024年 1月形成

了本修改单的征求意见稿。

2 编制原则

2.1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要求。

2.2 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2.3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2.4 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铁路产品质量、保障运输安全，符合铁路行业发展需求。

3 主要内容



7

3.1 本修改单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部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等要求，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1）第 1章

修改说明：本标准适用于轴重小于或等于 23t的客货共线铁路隧道内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用块下

垫板，已无法满足 25t轴重客货共线铁路、30t轴重重载铁路弹性支承块的应用需求。

（2）第 2章

修改说明：根据正文修改内容删除和增加相应标准引用文件。

（3）3.1条

修改说明：参考 Q/CR 510—2016、TJ/GW 152—2016，修改原材料要求。

（4）表 2

修改说明： 参考 Q/CR 510—2016、TJ/GW 152—2016，修改外观质量要求的表述。

（5）3.4条

修改说明：明确块下垫板采用微孔橡胶垫板，主要是使用过程中沟槽垫板的沟槽经常被杂物填塞，

导致垫板刚度大幅增加，故本次修订取消了沟槽橡胶垫板。同时按客货共线铁路和重载铁路明确两

种工况下的块下垫板静刚度和疲劳试验方法。

由于运营过程中微孔垫板的闭孔结构可能遭到破坏，块下垫板的吸水能力增加，从而增大块下

垫板的刚度，为保证块下垫板不会因过量吸水而增大刚度，因此提出采用疲劳时试验后的块下垫板

进行吸水性试验。

耐寒性能试验对主要是针对在严寒和寒冷地区铁路采用弹性支承块无砟轨道时，防止块下垫板

因环境温度较低时出现刚度大幅增加，甚至出现玻璃化现象。对于常年温度较高（弹性支承块式无

砟轨道主要铺设于隧道内，除洞口附近外，其余地段温度较为恒定）的地区则没必要进行耐寒性能

试验。根据《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4.1.1条规定，建筑热工一级区划分为：严寒

地区（tmin·m≤-10℃，145≤d≤5）、寒冷地区（-10℃<tmin·m≤0℃，90≤d≤5<145）、夏热冬冷地区、夏热

冬暖地区和温和地区，对于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和温和地区铁路，其月最低气温均大于 0℃，

块下垫板的物理性能不会受到低温影响，因此没必要进行耐寒性能试验。

（6）4.3条

修改说明：根据第 3章块下垫板物理性能要求，删除邵氏硬度试验方法。

（7）4.4条

修改说明：根据第 3章块下垫板物理性能要求，增加拉伸强度试验方法，修改拉断伸长率试验方法。

（8）4.5条

修改说明： 参考 Q/CR 510-2016、TJ/GW 152—2016，修改压缩永久变形试验方法。

（9）4.6条

修改说明：根据第 3章块下垫板物理性能要求，删除阿克隆磨耗试验方法。

（10）4.12条

修改说明：参考 Q/CR 510—2016、TJ/GW 152—2016，修改耐寒性能试验方法。

（11）5.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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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将所有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列表表示，并且参考 Q/CR 510—2016、TJ/GW 152—2016，

修改检验规则。

（12）5.3条

修改说明：将所有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列表表示，并且参考 Q/CR 510—2016、TJ/GW 152—2016，

修改检验规则。

（13）5.4条

修改说明：5.3条已包含判别规则，本条相应删除。

（14）6.3.3条、6.3.4条

修改说明：参考 Q/CR 510—2016、TJ/GW 152—2016，修改储运和标志的描述。并明确块下垫板和

橡胶靴套应成套包装及发送至支承块生产厂家进行厂内组装。

（15）A.4 f）、B.4 f）、C.4 f）

修改说明：参考 Q/CR 510—2016、TJ/GW 152—2016，修改静刚度试验、动刚度试验及疲劳试验的

试验荷载。

（16）附录 E

修改说明：根据正文修订，补充了块下垫板耐寒性能试验方法。

3.2 本修改单参考《客货共线铁路隧道内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用部件暂行技术条件》（TJ/GW152

—2016）、《30t轴重重载铁路隧道内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用部件技术条件》（Q/CR 510—2016 ）

等技术规范，并结合铁路弹性支承块的应用实际编制。

3.3 经起草组研究分析，本修改单与上述国铁集团企业标准和标准性技术文件无重要技术差异。

3.4 经起草组研究分析，没有与本修改单主要技术内容相关联的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4 关键指标

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轴重小于或等于 23t 的客货共线铁路隧道内弹性支承块式无砟轨道用块下垫板，

需补充 27t 轴重客货共线铁路、30t 轴重重载铁路橡胶套靴的技术要求。根据铁路工程建设需求，修

改了适用范围，可涵盖当前铁路建设工程中客货共线铁路和重载铁路类型。

4.2 块下垫板静刚度

本标准未明确块下垫板静刚度值，根据铁路工程建设需求，本次修改明确客货共线铁路和重载

铁路块下垫板的静刚度分别为 60kN/mm~90 kN/mm和 70kN/mm~100 kN/mm。

4.3 试验荷载

本标准仅明确了轴重小于或等于 23t 的客货共线铁路的试验荷载，本次修改协调和统一了客货共

线铁路和重载铁路用块下垫板静刚度试验、动刚度试验及疲劳试验的试验荷载。

5 有无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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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6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修改单未识别出相关专利。

修改单起草组

2024年1月


